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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程階段 工作內容 相關人員 

(二)學生返國 

(三)學生入學 

1.學習評估 

3.服務模式 

主辦：學校權責單位 

1-1瞭解學生在國外學習年級狀況等 

1-2選擇適當評量方式，評估學生學習能力 

1-3評估學生身心狀況及學習需求 

主辦：學校權責單位 

2-1安排學生編入適當年級 

2-2研擬學生課程規劃及生活適應規劃方案 

2-3建置學生服務網絡，整合相關資源 

2-4確認資源應用的連結與實施策略 

1.處室代表（權責單位主管為召集人） 

2.班級導師 

3.學生家長 

4.母語教學支援人員(或通譯人員) 

模式一、學科增能 

1.班級學習 

(導師及科任教師) 

2.學科補救教學 

(學校權責單位) 

3.課後學習 

(學校權責單位/民間團體) 

 

模式二、生活適應 

1.導師協助建立同儕關係，輔導小組合作進

行 

(導師/學校權責單位) 

2.導師積極與家長聯繫，掌握學生身心狀況

(導師) 

3.啟動二級輔導，輔導教師積極介入學生輔

導(學校權責單位) 

4.其他資源轉介(導師/學校權責單位) 

 

主辦：教育局(處)/學校 

1.直轄市、縣市政府教育局(處)及擬就讀學

校，自跨國銜轉學生系統資料庫取得跨國

銜轉學生資料，規劃輔導方案及取得資源 

2.鼓勵學生參加華語文學習或學科增能活動 

3.提供學生相關學習及資源管道，並鼓勵參

加親子共學、親子繪本或社區活動 

1.教育局(處)人員/學校人員 

2.新移民學習中心人員/家庭教育中心人員

/家庭服務中心人員 

3.移民署人員 

4.母語教學支援人員(或通譯人員)  

5.其他（視個案需求，如:當地 NGO人員、

親友、社工人員等） 

2.個案會議 

主辦：學校權責單位 

1.辦理學籍轉入 

2.建立學生基本資料(附表) 

3.校內通報個案，提交主管會議研商 

4.回報教育局(處) 

1.校長(召集人) 

2.處室主任/組長 

3.導師及相關老師 

4.學生家長 

5.其他（如：家長會、志工、社區村里幹

事、村里長等） 

 

 

1.校長(召集人) 

2.處室主任/組長 

3.導師/教輔人員/相關教師 

4.學生家長及母語教學支援人員(或通譯人

員) 

模式三、華語補強 

1.華語文資源教學 

(學校權責單位) 

2.華語文學習輔導 

（通譯人員及其他協助，如：

志工、民間團體等) 

模式四、展能活動 

1.鼓勵參加學校各類社團多元學習活 

動（學校權責單位/導師/教師) 

2.鼓勵參加各類親子學習活動 

（相關機關、其他協力團體，辦理

各 

類學習活動之單位） 

(四)學校評估學生銜轉成效 

結案 

1.銜轉期間，每學期之期中、  

期末評估銜轉成效各一次  

2.華語文能力評估成效，每學  

期之期中、期末各線上填報  

1次 

學生設籍後入學前 

未結案 

主辦:國教署 

1.服務專線【國教署/教育局(處) 】 

2.公告八國語文版本跨國銜轉服務流程 

3.篩選跨國銜轉學生資料，匯入到跨國銜轉 

  學生系統資料庫 

返國前諮詢 

線上填報學生基本資料(附表) 

跨階段銜轉  

(一)學生返國前 
國教署人員/教育局(處)人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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